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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6〕2号

陶永祥 ：
经调查和审理，你在2016年2月2日指令（绍市越人

社监令字〔2016〕3 号）期满仍未支付 7 名工人工资共计
204360元整。你的行为构成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一
条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拟责令你立即支付 7 名工人工资共计
204360元整。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
可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318室
政策法规科，电话：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逾
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6〕1 号

赵校中（系绍兴市镜湖新区凯丹针纺织厂负责人）：
经调查和审理，你在2016年2月2日指令（绍市越人

社监令字〔2016〕2 号）期满仍未支付 5 名职工工资共计
85346元整。你的行为构成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一
条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拟责令你立即支付 5 名职工工资共计
85346元整。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
可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318室
政策法规科，电话：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逾
期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6〕A02号

秦兴华（系绍兴市越城兴平美发店经营者）：
经调查和审理，你在2016年1月27日指令（绍市越人

社监令字〔2016〕A02号）期满仍未支付8名员工工资共计
45467元整。你的行为构成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一
条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拟责令你立即支付 8 名员工工资共计
45467元整。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可在
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
318室，电话：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6〕A01号

秦兴华（系绍兴市越城区凤明理发店经营者）：
经调查和审理，你在2016年1月27日指令（绍市越

人社监令字〔2016〕A01号）期满仍未支付19名员工工资
共计114164元整。你的行为构成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九十一
条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拟责令你立即支付 19 名员工工资共计
114164元整。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可在
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
号 318 室，电话：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
不陈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日

（2015）杭滨催字第13号
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宁波昊煜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工商
银行杭州钱江支行营业部号码为1020005223518871的
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92275.69元整，出票
日期为2015年6月10日，汇票到期日期为2015年12月
10日，出票人为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宁波市兆益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新余市
兆益兴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昊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6年2月18日作出（2015）杭滨催字第13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宁波昊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再字第1号

郑俊、杭州引航科技有限公司：我院于2015年12月
21日判决的（2015）杭滨民再字第1号再审申请人童国华、
徐浙云、陆翔、王怡因与被申请人杭州高新担保有限公司、
郑俊及原审被告杭州引航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再审申请人童国华、徐浙云、陆翔、王怡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60号

吴瑛、冯文政：本院受理原告刘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刘辰现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
以准许，原告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由原告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
条第1款、第154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刘辰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
刘辰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73号

童忠法：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商初
字第14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童忠法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给原告王金娟借款人民币
100000元。二、被告童忠法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给原告王金娟因本案诉讼花费的公告费人民币65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041号

任笑：本院对杭州众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商初
字第1041号撤诉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撤诉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13号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兔宝宝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商初字第1513号撤诉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撤诉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76号

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高志诉你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成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6月8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34号

尤云良、周沁、沈惠芬：本院受理原告范新路诉被告尤
云良、沈尤、周沁、沈惠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3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213-2号

马珍荣、汤奕忠：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兰与被告马珍
荣、汤奕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初字第2213号民事判决书。
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马珍荣、汤奕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张金兰借款10万元；2、被告马珍
荣、汤奕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金兰

因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马珍荣、汤奕忠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012-2号

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王照甫：本院受理原告夏志
泉与被告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王照甫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桐商
初字第2012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夏志泉借款500万元，并支
付自2015年4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3倍标准计算的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杭州鸿信
车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夏志泉支出的公告费65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王照甫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49265元，由被告杭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王照甫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45号

王文剑：本院受理原告宋勇建因与被告王文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王文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宋勇建借款
本金3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1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文
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532号

方燕华、江红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因与被告方燕华、江红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淳商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方燕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借款本金30万元及支付截止至
2015年8月25日的利息95795.95元、支付2015年8月26日
至还清之日止的按日利率万分之七点五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江红炜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3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方燕
华负担，被告江红炜连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96号

余雄伟：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凯利物资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
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9号

宁波高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隐庐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高贤潮、陆仁仙：本院受理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6月6日14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00138号

张苌峰：本院受理原告倪静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6月6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67号

黄逍颖、褚妍妍：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
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49号

宁波欣顺贸易有限公司、海顺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乘远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
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6月1日9：3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8号

胡学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海涌明达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6月1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74号

郭杰：本院受理蒋仁良、鲍仁美、蒋容川、徐健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要求归还借款2300000元）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
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2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963号

韩璐：本院受理原告徐铭诉被告韩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96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86号

孙文路：本院受理原告袁惠定诉被告孙文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以要求被告孙文路归还借款10000元
为由提起诉讼。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6月7日9时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2号

袁如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8：45在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4号

刘建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9：00在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6号

顾海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9：15在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7号

裘福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9：30在第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9号

王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
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9：45在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0号

徐宝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10：00在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号

应江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浩、王志妃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8日上午10：15在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3号

施建民：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建庆、刘正义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4：15在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77号

皇甫操定：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建庆、刘正义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第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03号

蒋冬莲：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建庆、刘正义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4：45在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58号

周宇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建庆、刘正义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5：00在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516号

袁雷光、沈瑜：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26号

薛旭：本院受理原告莫翠凤与被告薛旭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22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42号

周玲琴、宁波聚福银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徐剑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14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577号

厉一芳、王益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厉一芳、王益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
字第1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1349号

舟山天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奚尊水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仑商初
字第13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商初字第1300号

宁波锘尔特机电有限公司：原告奉化市恒发粉末冶金
厂为与被告宁波锘尔特机电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奉商初字第
13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宁波锘尔特机电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奉化市恒发粉
末冶金厂加工款56206.02元。二、案件受理费1205元，保全
费58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345元，由被告宁波锘尔特机

电有限公司负担。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5）甬奉商初字第1342号

江海河：原告李斌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奉商初字第134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关 于 查 找 弃 婴 和 儿 童 生 父 母 的 公 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

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3月1日

某男孩，2003 年 9
月9日出生，2003年9月
9日发现遗弃在龙泉市
综合福利院门口。身穿
蓝色衣服一套。

某男孩，2013年2
月18日出生，2013年2
月18日发现遗弃在龙
泉市民政局一楼女厕
所里面。身穿黄色宝
宝衣一套。

某女孩，2010
年 4 月 22 日 出 生
（估），2011年11月
22 日发现被遗弃
在温州市飞鹏巷 5
号门口，附衣服，先
天愚型。

某女孩，2012年8月
5日出生（估），2013年3
月5日发现被遗弃在温
州市龙湾区天河街道金
川路筑城公园对面路边，
附衣服、奶瓶，先天愚型。

某女孩，2014 年 7
月 12 日出生（估），2015
年2月12日发现被遗弃
在温州市附二医6 号楼
卫生间，附红色毯子，先
天愚型。

某男孩，2014年10月8
日出生（估），2015 年 3 月 7
日发现被遗弃在温州市龙
湾区海滨街道沙前街 330
号旁边的巷子，附衣服等生
活用品，先天愚型。

某男孩，2012年7月
24日出生（估），2013年7
月23日发现被遗弃在温
州市平阳县万全镇章底
村一居居住宅前空地上，
先天愚型。

某男孩，2015年3
月 30 日出生（估），
2015年4月30日发现
被遗弃在温州市鹿城
区飞鹏巷54弄5号门
口，先天性心脏病。

某男孩，2011年
11 月 20 日 出 生
（估），2015年5月20
日发现被遗弃在温
州市鹿城区车站大
道文化公园。

联系电话：龙泉市阳光老年福利中心：0578-7125156、7760909 温州市儿童福利院：0577-88290822


